
115學年度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甄選入學測驗 

              報 名 表 

 

    ※准考證號碼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由主辦學校填寫) 

 

 

 

 

報考年級 
 □一年級 □二年級 □三年級 □四年級 □五年級 □六年級     

 □七年級  

 

 

學生姓名  
出 生 

年 月 日  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性別     □男     □女 
身 份 證 

統一編號           

就讀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小/國中           年       班     

學生住址 
郵遞區號：□□□ 

 

家
長
或
監
護
人 

姓名  職業  關係  電話  

住址 

 □同學生住址 

 

 □其他： 

成績單 

寄送地址 

(☆務必確認為白天可收掛號信之地址)  

 □同學生住址 

 

 □其他：(郵遞區號□□□) 

 

 

 

照 片 浮 貼 一 

照 片 浮 貼 二 

 

背 面 

附件一 



 

項目 編號 檢附之證明 審核人員蓋章 

基本 

證件 

1 □戶籍謄本 

 

2 □縣級以上獲獎證明(無則免附) 

3 □健康檢查表  

切結書 4 □報考切結書  

(

無
則
免
附) 

其
他
證
件 

5 □低收入戶證明 

 

6 □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證明 

7 
□父母親之一為身心障礙並持有中度(含)以

上身心障礙證明 

8 □報考委託書 

繳費 9 □繳交報名費(新臺幣300元)  

報名方式 10 □現場報名  □通訊報名  

 

※以下問題請依個人實際情形勾選，本資料僅供主辦單位參考，不列入評分※ 

1.是否曾有特殊生身分或曾接受資源班服務? 

(本校無特教師資，需另外申請巡迴輔導服務協助課業指導，故提前調查以方便行政作業。) 

答：□是  □否 

2.針對以下專長項目，何者較有高度學習興趣？ 

答：□武術  □角力  □柔道  □跆拳道 

    □散打  □舞龍舞獅 

    □無：以上專長項目皆可 

 

 

 



115學年度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甄選入學測驗 

報考切結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(學生家長姓名)已詳閱簡章內容並無異議，且對

於所規定事項亦能遵守。若因未遵守規定或於測驗中所造成之身體

傷害，則由本人自行負責，絕無任何異議，特此切結。 

此致 

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11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 

 

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 1 5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 

 

附件二 



115學年度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甄選入學測驗 

報名費收據 

存根聯(第一聯) 

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准考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(由主辦學校填寫) 

收費項目 金額（元） 備 註 

報名費 300 

報名現場繳費 
合計 300 

實收金額：新台幣參佰元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收人                115年     月    日 

 

115學年度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甄選入學測驗 

備查聯(第二聯) 

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准考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(由主辦學校填寫) 

收費項目 金額（元） 備 註 

報名費 300 

報名現場繳費 
合計 300 

實收金額：新台幣參佰元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收人                 115年     月    日 

 

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

115學年度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甄選入學測驗 

收據聯(第三聯) 

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准考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(由主辦學校填寫) 

收費項目 金額（元） 備 註 

報名費 300 

報名現場繳費 
合計 300 

實收金額：新台幣參佰元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收人                115年     月     日 

附件三 



115學年度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甄選入學測驗 

報名委託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(學生姓名或家長姓名)因故不克至貴校辦理 115學年度苗

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甄選入學測驗報名手續，茲委託               

先生(小姐)代為辦理有關手續，報名表及所附證件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責

任。 

此致 

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115學年度招生委員會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被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 1 5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 

附件四 



115學年度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甄選入學測驗 

複查委託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(考生姓名或家長姓名)因故不克至貴校辦理 115學年度苗

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甄選入學成績複查手續，茲委託               

先生(小姐)代為辦理有關手續，報名表及所附證件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責

任。 

此致 

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115學年度招生委員會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被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 1 5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 

附件五 



115學年度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甄選入學測驗 

成績複查申請表 

考
生
填
寫 

准考證

號碼 

 學生

姓名 

 家長

簽章 

 

通訊 

地址 

□□□ 聯絡

電話 

 

申請複

查項目 

（請在申請複查項目□內打v，並填入複查項目） 

□第一次招生甄選     □第二次招生甄選  

學

校

填

寫 

測驗 

項目 

第一招生甄選 第二招生甄選 

體適能 口試 總成績 體適能 口試 總成績 

原成績 
      

複查後

成績 

      

複查 

結果 

□成績無誤。 

□成績更正，但未達錄取標準。 

□成績更正，已達錄取標準，附錄取通知，請依規定辦理報到。 

甄選委員會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此處由學校作業，請勿自行撕開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 

115學年度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甄選入學成績複查回覆單 

考
生
填
寫 

准考證

號碼 

 
學生姓名 

 

申請複

查項目 

（請在申請複查項目□內打v，並填入複查項目） 

□第一次招生甄選     □第二次招生甄選  

學

校

填

寫 

測驗 

項目 

第一次招生甄選 第二次招生甄選 

體適能 口試 總成績 體適能 口試 總成績 

原成績 
      

複查後

成績 

      

複查 

結果 

□成績無誤。 

□成績更正，但未達錄取標準。 

□成績更正，已達錄取標準，附錄取通知，請依規定辦理報到。 

甄選委員會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附件六 



115學年度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甄選入學測驗 

疑義申訴表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准考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＊ 為維護您的權益，填表前請先詳閱填表說明 

疑義要點及理由。(請以橫式正楷書寫或電腦打字黏貼，如不敷使用，請以 A4 紙張影印本頁或另紙 A

4 大小併附) 

 

申請填註說明 

※有關試題疑義之申請，請依下列方式辦理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

1、考生對於招生事項有疑議，最遲應於情事發生日之後三日內，以書面限時掛號(以郵戳

為憑)或傳真向本校提出申訴，本校並應於七日內正式答覆。 

2、傳真電話：(037)783245 

3、疑義申訴表如逾情事發生日後三日內之受理期限或未敘明理由者，不予受理。 

4、應考人提出疑義申請，不得要求告知委員之姓名或有關資料。 

5、疑義申訴表提出後，本校應於七日內正式答覆。 

 

 

 

附件七 


